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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

估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本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

评估准则，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

承担责任。 

三、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和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

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

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

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

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

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

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四、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及企业经营预测资料由委托人、被

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采用签名、盖章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确认；委托人和

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五、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已

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

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

露，并且已提请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的要求。 

六、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

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

对相关当事人不存在偏见。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关注评估结论成立的假设前提、资产评估报告

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 

七、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

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

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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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重要提示 

本摘要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并合

理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法律、行政

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

估程序，对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的净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评估目的：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收购南风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净资产。为此，需对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

明粉分公司的净资产价值进行评估，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评估对象：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的净资产价值。 

评估范围：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总资产账面价值 32,750.48 万元；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总负债账

面价值 35,022.66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2,272.18万元。 

评估基准日：2019年 9月 30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论：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32,750.48 万元，评估价值为 42,938.01 万元，增值额为 10,187.53 万元，增值率

为 31.11%；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35,022.66 万元，评估价值为 34,915.18 万元，减

值额为 107.48 万元，减值率为 0.31%；净资产账面价值为-2,272.18 万元，资产

基础法评估价值为 8,022.83 万元，增值额为 10,295.01 万元，增值率为 453.09%。 

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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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1 11,078.34  9,154.24  -1,924.10 -17.37 

二、非流动资产  2 21,672.14  33,783.77  12,111.63  55.89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0.00 0.00 0.00 0.00 

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5 9,864.11  8,574.32  -1,289.79 -13.08 

在建工程  6 0.00 0.00 0.00 0.00 

油气资产  7 0.00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8 11,808.03  25,209.45  13,401.42  113.49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11,808.03  25,209.45  13,401.42  113.49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 0.00 0.00 0.00 0.00 

资产总计 11  32,750.48  42,938.01  10,187.53  31.11  

三、流动负债  12 34,879.35  34,879.35  0.00 0.00 

四、非流动负债  13 143.31 35.83 -107.48 -75.00 

负债总计 14 35,022.66  34,915.18  -107.48 -0.31 

净资产 15 -2,272.18 8,022.83  10,295.01  453.09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为资产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评

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有效。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

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确

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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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收购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元明粉分公司净资产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法律、行政

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

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的净

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

使用人 

本次评估的委托人为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被评估单位

为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一)委托人简介 

名称：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盐化集团”）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运城市盐湖区红旗东街 376号 

法定代表人：刘立新 

注册资本：玖亿肆仟陆佰贰拾万圆整 

成立日期：1981年 07月 27日 

营业期限：1981年 07月 27日至 2029年 08月 25日 

经营范围：非标准设备制作、安装;水泥预制构造制作;太阳能光伏发电;

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代理电信业务;通信设备的安装、维护,通信器材及计算

及销售;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煤炭批发经营;化学清洗、化工防腐、水处

理、密封、粘结技术转让、咨询服务;家电维修服务;煤焦销售信息咨询服务;

食品经营:餐饮服务、会议服务;零售:日用百货、五金家电、钢材、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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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矿机械配件、机电产品、建筑材料;电力设施安装、维修服务;销售:输配电

及控制设备、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电子产品;以下项目仅限有经营

权的分支机构经营:硫酸钡、工业硫化钠、硫酸钠、硫酸钾、硫酸镁系列产品、

硫脲、金属镁、阻燃剂及塑料编织品产、供、运销及设备安装、维修;合成洗

涤剂、复混肥、工业盐、聚氯乙烯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评估单位简介 

1.公司简况 

名称：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以下简称：“元明粉公

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营业场所：银湖东路 33号 

负责人：卫高玠 

成立日期：2000年 06月 07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元明粉、水硝、原盐、硫酸镁、氯化镁的生产、销售。（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从规定）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前身为 1971 年建厂的运城盐化

局第四厂，1999 年同盐化局第三厂、七厂、八厂合并组建成立。目前元明粉

产品品种有工业级、化学试剂级、饲料级、大颗粒等。 

2.公司产权和经营管理结构：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下设三个精硝车间、水汽车间、

熔化车间、电仪车间、成品车间等七个车间，现有职工 350余人。 

3.近三年的资产、财务和经营状况 

被评估单位近三年来的财务状况如下表： 

项目  2016-12-31 2017-12-31 2018-12-31 2019-9-30 

流动资产  18,432.84  19,478.06  13,516.03  11,078.34  

固定资产  9,372.53  9,008.34  8,001.40  9,864.11  

在建工程  15.13 25.62 1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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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12-31 2017-12-31 2018-12-31 2019-9-30 

无形资产    12,504.64  11,808.03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50  378.00  

资产总计  27,842.00  28,512.02  34,514.44  32,750.48  

流动负债  27,722.00  33,953.84  39,476.27  34,879.35  

非流动负债  120.00 386.40 216.81 143.31 

负债合计  27,842.00  34,340.24  39,693.08  35,022.66  

所有者权益  - 0 -5,828.22 -5,178.64 -2,272.18 

被评估单位近三年来的财务状况如下表： 

项目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 1-9月  

一、营业收入  7,998.29  7,170.69  10,347.61  7,540.07  

减：营业成本  9,429.30  6,577.21  9,661.22  7,428.76  

营业税金及附加  210.51 209.43 353.47 198.1 

销售费用  1,336.04  927.4 737.45 233.93 

管理费用  918.19 4,400.14  3,086.64  1,355.15  

财务费用  699.44 823.17 695.60 449.94 

资产减值损失  -217.89 184.52 1,285.92  304.33 

加：其他收益  426.05 123 428.19 188.5 

二、营业利润  -3,951.26 -5,828.19 -5,044.49 -2,271.37 

加：营业外收入  265 0.02 0.09  

减：营业外支出  1.02 0.05 134.23 0.81 

三、利润总额  -3,687.28 -5,828.22 -5,178.63 -2,272.18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  -3,687.28 -5,828.22 -5,178.63 -2,272.18 

2016年度、2017年、2018年、评估基准日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4.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人为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被评估单位为南风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被评估单位为委托人的子公司的分公司。 

(三)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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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使用人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不得被其他

任何第三方使用或依赖。 

二、评估目的 

因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收购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元明粉分公司净资产，为此需对评估基准日该经济行为所涉及的南风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的净资产价值进行评估，为上述经济行为提

供价值专业意见。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此事项，于 2019年 11月 6日下发

了山焦盐化董决[2019]15 号-2《关于整体收购南风化工元明粉分公司的决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是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的净资产价值。 

(二)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是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总资

产账面价值 32,750.48 万元；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总负债账面价

值 35,022.66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2,272.18万元。 

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负债账面价值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三)评估范围内主要资产的情况如下： 

企业申报的纳入评估范围的主要资产包括：存货、房屋建筑物、机器设

备等。实物资产的类型及特点如下： 

1.存货 

存货为原材料、在库周转材料、在用周转材料、在产品。 

原材料为煤、目硅藻土、孔板流量计、不锈中板、高压立式泵、轴承体

等备件和辅助材料。 

在库周转材料主要为包装用编织袋等低值易耗品，在用周转材料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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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桌椅、电机、泵等工具，目前存放于库房。 

在产品主要为水硝、粗镁，目前存放于公司厂区。 

2.房屋建筑物类资产 

(1)房屋建筑物 

房屋建筑物主要有精一新蒸发工房、编织袋库、回收泵房、尾气回收工

房、上水泵房、泵房（二三级泵站）、清夜泵房、离心机工房、硫化床工房、

基建库北青瓦房、锅炉房、锅炉控制室、软化水工房、废水回收泵房、精二

蒸发工房等生成性房屋建筑物；工地茶炉房、道北职工宿舍、食堂、职工活

动中心、办公楼、职工楼、家属宿舍、职工宿舍楼、职工宿舍楼等辅助性用

房。 

(2)构筑物 

构筑物主要有基建库西石棉瓦房、自行车棚、简易货棚、货棚、北站台

货棚、运煤大路、厂区油路、铁路道口、料台砌石筑墙、自提站台筑墙、防

汛排水沟、盐浆搅拌桶砼承台、化硝槽、澄清槽砼承台、分析纯泵砼承台、

三车间排水沟、溶化大坡石头护坡修整、抽卤井 1001、抽卤井 1002、探采地

热井、五米池、三米池、水平联通井等。 

3.设备类资产 

截至评估基准日纳入评估范围内机器设备类资产为机器设备、车辆和电

子设备。 

机器设备主要包括高压配电柜、汽轮机发电机组、锅炉、流化床、蒸发

器、脱硫钢塔等，目前主要生产设备已经停产。 

车辆主要为庆铃皮卡、重型自卸车、现代汽车、江铃皮卡、长城皮卡、

洒水车，购置于 2003年-2019年，目前车辆使用情况较好。 

电子设备主要包括电脑、打印机、电视、冰箱、传真机、监控设备、各

种厨房用具等电子类和办公设备，购置于 1981 年-2019 年，目前使用情况较

好。 

4.企业申报的无形资产情况 

企业申报的无形资产为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企业申报的纳入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有 39宗，详情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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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宗地名称 位置 土地证号 
面积（平方

米） 
账面原值
（元） 

1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八工段） 
运城盐池东部环池路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39号  
3,153.09 423,590.16 

2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一工段） 
运城盐池东部环池路西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40号  
16,747.90 2,324,014.32 

3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九工段） 
运城盐池环池公路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41号  
28,114.78 3,360,069.47 

4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七工段） 
运城盐池东部环池公路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42号  
57,778.79 7,599,284.50 

5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二工段） 
运城盐池东部环池路西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43号  
19,909.45 2,774,927.15 

6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采矿队） 
运城盐池中部环池路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44号  
11,587.07 1,496,718.87 

7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十工段） 
运城盐池中部环池公路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45号  
28,203.57 4,210,409.16 

8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十四工段） 
运城盐池西部钾肥公司南 

运政国用(2009)第

00346号  
25,241.00 3,438,907.49 

9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十二工段 1）  

运城盐池西部环池路北侧硫化碱

分公司南 

运政国用(2009)第

00350号  
25,899.23 3,453,072.79 

10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十二工段 2）  
运城盐池西部环池路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51号  
5,568.37 742,415.39 

11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十三工段 1）  

运城盐池西部环池路北侧环池村

西 

运政国用(2009)第

00352号  
23,316.48 2,998,363.46 

12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十三工段 2）  

运城盐池西部环池路西侧环池村

西 

运政国用(2009)第

00353号  
16,970.03 2,182,246.97 

13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十三工段 3）  
运城盐池西部环池路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54号  
4,338.36 557,887.82 

14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六工段 1）  
运城盐池东部环池路东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55号  
16,035.48 1,935,455.64 

15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六工段 2）  
运城盐池东部环池路西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56号  
1,662.57 200,669.42 

16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厂部） 
运城盐池中部环池路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57号  
56,597.65 10,228,719.04 

17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车队） 
运城盐池中部环池路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58号  
3,606.74 651,835.02 

18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五工段 1）  
运城盐池南部小李村西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59号  
22,023.90 2,810,508.27 

19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五工段 2）  
运城盐池南部小李村西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60号  
4,329.78 552,530.77 

20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十一工段 1）  
运城盐池中部环池公路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61号  
29,969.07 4,328,137.20 

21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十一工段 2）  
运城盐池中部环池公路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62号  
1,523.79 220,065.96 

22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四工段 1）  
运城盐池南部环池公路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63号  
34,000.68 2,387,972.41 

23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四工段 3）  
运城盐池南部环池公路西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64号  
2,548.67 179,000.94 

24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四工段 2）  
运城盐池南部环池公路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65号  
2,153.16 151,223.05 

25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三工段段部） 

运城盐池东南部环池路南侧井园

村西 

运政国用(2009)第

00366号  
49,544.53 10,692,736.95 

26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三工段 1）  
运城盐池东南部环池路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67号  
5,078.47 1,096,039.14 

27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三工段 2）  
运城盐池东南部环池路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68号  
1,524.20 328,95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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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宗地名称 位置 土地证号 
面积（平方

米） 
账面原值
（元） 

28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十五工段段部） 
运城盐池西部钡业公司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69号  
8,656.97 1,116,683.03 

29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十五工段二工

区） 

运城盐池西部钡业公司西南 
运政国用(2009)第

00370号  
6,069.83 782,961.72 

30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十五工段） 
运城盐池西部 

运政国用(2009)第

00371号  
2,954.03 381,047.31 

31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分公司十五工段民工

院） 

运城盐池西部钡业公司西南 
运政国用(2009)第

00372号  
573.98 74,039.04 

32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元明粉分公司七部） 
运城盐池东南部环池公路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47号  
69,985.33 9,568,968.90 

33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元明粉分公司三部生活区） 
运城市解放路南端东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73号  
155,463.42 21,658,865.62 

34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元明粉分公司三部生产区） 
运城市解放路南端西元明粉三部 

运政国用(2009)第

00374号  
63,739.55 16,365,594.26 

35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元明粉分公司四部北区） 
运城市银湖东街中段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75号  
123,970.82 28,819,257.51 

36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元明粉分公司四部南区） 
运城市银湖东街中段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76号  
76,777.66 17,848,354.59 

37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元明粉分公司八部 1）  
运城盐池东部环池路南侧 

运政国用(2009)第

00379号  
31,456.83 5,214,760.44 

38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元明粉分公司八部 3）  
运城盐池东部环池路北侧西井 

运政国用(2009)第

00380号  
443.19 73,469.88 

39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元明粉分公司八部 2）  
运城盐池东部环池路北侧东井 

运政国用(2009)第

00381号  
503.95 83,542.38 

5.企业申报的其他表外资产情况 

企业申报的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均为表内资产。 

6.引用其他机构报告结论涉及的相关资产 

本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土地使用权评估值引用了山西国昇元土地估价有限

公司出具的晋国昇元地评字(2019)061 号《土地估价报告》中的评估报告结论。

引用的评估报告概况如下： 

(1)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的土

地使用权 

(2)评估目的：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收购南风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净资产 

(3)评估基准日：2019年 9月 30日 

(4)评估方法：市场比较法、基准地价法 

(5)评估结论： 

被评估单位 报告号 宗数 面积(m2) 评估价值（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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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估单位 报告号 宗数 面积(m2) 评估价值（元）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元明粉分

公司 

晋国昇元地评字

（2019）061 号  
39 1038022.38 252,094,500.00 

(6)报告的有效期：自提交正式报告日起，壹年内有效。 

本资产评估报告引用以上土地估价报告，已经山西国昇元土地估价有限

公司的同意，并获本次评估的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同意，对于引用的土地估

价报告，我们已履行土地估价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的专业衔接程序，同时我

们仅承担引用土地估价结果的引用责任，不承担土地估价的责任。 

四、价值类型 

根据评估目的，确定评估对象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当评估目的、评估对象等资产评估基本要素满足市

场价值定义的要求时，一般选择市场价值作为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

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本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 9月 30日。 

评估基准日由委托人根据此次的经济行为确定的。确定评估基准日主要

考虑经济行为的实现、会计期末因素。资产评估是对某一时点的资产提供价

值参考，选择会计期末作为评估基准日，能够全面反映评估对象资产的整体

情况；同时本着有利于保证评估结果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目的，准确划定评估

范围，准确高效地清查核实资产，合理选取评估作价依据的原则，选择距相

关经济行为计划实现日较接近的日期作为评估基准日。 

六、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1.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整体收购南风化工元明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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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的决议》。 

(二)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年 8月 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订)； 

4.《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6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97号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9年 8月 27日第十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 8月 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7.《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 年 10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8.《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378号，国务院令第 588

号修订)； 

9.《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令第 32号)； 

10.《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91号）； 

11.《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令第 12号）； 

12.《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委产

权[2006]274号）； 

13.《关于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审核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产权

[2009]941号）； 

14.《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指引》（国资发产权[2013] 64号）； 

15.《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财政部关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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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财政部令第 76号）；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91号）；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令第 65号); 

18.《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 

19.《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20.《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2013 年 12 月 7 日国务

院令第 645号第三次修订）。 

(三)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8]38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号）；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号）； 

10.《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17]42号）； 

11.《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号）； 

12.《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号）； 

13.《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号)。 

(四)权属依据 

1.国有土地使用证； 

2.房屋所有权证或者不动产权证书； 

3.机动车行驶证； 

4.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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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取价依据 

1.《基本建设财务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1号，自 2016年 9

月 1日起施行)； 

2.《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

令 2012年第 12号，自 2013年 5月 1日起施行)； 

3.评估基准日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 

4.《山西省土建工程预算定额》(2018)； 

5.《山西省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18)； 

6.《山西省装饰工程预算定额》(2018)； 

7.《山西省建设工程其他费用标准》； 

8.《山西工程建设标准定额信息》(2019年第 4期); 

9.《机电产品报价手册》（2019年）； 

10.企业提供的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11.企业与相关单位签订的原材料购买合同； 

12.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估价信息资料； 

13.《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

[2016]504号)； 

1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

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534号）； 

15.与此次资产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 

(六)其他参考依据 

1.《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2.《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试行）》(城住字[1984]第 678号)； 

5.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和评估申报表； 

6.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7.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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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估方法 

收益法，是指将评估对象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其价值的评估

方法。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

确定其价值的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评估

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其价值的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规定，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

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收益法、市

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对于适合采用不

同评估方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

方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评估方法选择采用理由如下： 

收益法：根据政府停产文件运政函（2019）38 号，被评估单位于 2019 年

10月 31日关停，企业尚不能对未来经营收益情况进行合理客观的预测，因此

不可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市场法：由于难以找到与评估对象可比的上市公司或交易案例，故本次

无法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资产基础法：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

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本次评估可收集到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详

细资料，因此可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一)资产基础法 

1.流动资产 

(1)货币资金，包括现金、银行存款，通过现金盘点、核实银行对账单、

银行函证等，以核实后的价值确定评估值。 

(2)其他应收款，评估人员在对应收款项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根据每笔款

项可能收回的数额确定评估值。对于有充分理由相信全都能收回的，按全部

应收款额计算评估值；对于很可能收不回部分款项的，在难以确定收不回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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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数额时，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场调查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数额、欠款

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按照账

龄分析法，估计出这部分可能收不回的款项，作为风险损失扣除后计算评估

值；对于有确凿依据表明无法收回的，按零值计算；账面上的“坏账准备”

科目按零值计算。 

(3)外购原材料、辅助材料、燃料、在库低值易耗品，根据清查核实后的

数量乘以现行市场购买价，再加上合理的运杂费、损耗、验收整理入库费及

其他合理费用，得出各项资产的评估值。对其中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因停

产无使用价值的，本次评估为零。 

(4)在用低值易耗品，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按清查盘点结果分类，将同

种低值易耗品的现行购置或制造价格加上合理的其他费用得出重置价值，再

根据实际状况确定综合成新率，相乘后得出低值易耗品的评估值；对于购置

年代久远，使用年限较长的材料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5)在产品，根据清查核实后的数量乘以现行市场购买价确定评估值。 

2.机器设备 

根据各类设备的特点、评估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主要采

用成本法评估,对于部分使用年限较长、已不能获取重置成本的运输车辆、电

子设备、办公家具,按二手市场价格进行评估。 

成本法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1)重置成本的确定 

①机器设备 

A.重置成本为含税设备购置价。同时，根据“财税[2016]36 号”、“财

税[2018]32号”、“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文件规定，

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设备，设备重置成本应该扣

除相应的增值税。 

B.设备购置费 

要通过向生产厂家咨询评估基准日市场价格；以及查询的固定资产投资

价格指数(设备、工器具购置)进行价格调整；或参考评估基准日近期同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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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同价确定购置价；对于小型设备主要是通过查询评估基准日的市场报价

信息确定购置价；对于没有市场报价信息的设备,主要是通过参考同类设备的

购置价确定。 

C.可抵扣增值税 

根据“财税[2016]36 号”、“财税[2018]32 号”、“财政部税务总局海

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文件规定，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设备，

计算出可抵扣的增值税。 

D.拆除费用的确定 

拆除费用=（设备购置价-可抵扣增值税）×拆除费率 

本次评估拆除费用率取 8%。 

②车辆 

根据当地汽车市场销售信息等近期车辆市场价格资料，确定运输车辆的

现行含税购价，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规

定计入车辆购置税、新车上户牌照手续费等，同时根据“财税[2016]36 号”、

“财税[2018]32号”、“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文件

规定购置车辆增值税可以抵扣政策，确定其重置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重置成本=车辆购置价+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可抵扣增值税 

③电子设备 

对于电子设备,以市场购置价确定重置成本。同时,根据“财税[2016]36

号”、“财税[2018]32号”、“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

文件规定,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重置成本应扣除相应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对于购置时间较早，现市场上无相关型号但能使用的电子设备，参照二

手设备市场不含税价格确定评估值。 

(2)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通过对设备(仪器)使用情况(工程环境、保养、外观、开机率、完好率)的

现场考察，查阅必要的设备(仪器)运行、事故、检修、性能考核等记录进行修

正后予以确定。 

①对于专用设备和通用机器设备 

主要依据设备经济寿命年限、已使用年限，通过对设备使用状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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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的现场勘察了解，确定其尚可使用年限，然后按以下公式确定其综合成

新率。 

综合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②对于电子设备等小型设备 

对于电子设备、空调设备等小型设备，主要依据其经济寿命年限来确定

其综合成新率；对于大型的电子设备还参考其工作环境、设备的运行状况等

来确定其综合成新率。 

年限法成新率=(经济寿命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寿命年限×100% 

③对于车辆，依据国家颁布的车辆强制报废标准，以车辆行驶里程、使

用年限两种方法根据孰低原则确定成新率，然后结合现场勘察情况进行调整，

其公式为： 

使用年限成新率=(经济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使用年限×100% 

行驶里程成新率=(规定行驶里程－已行驶里程)／规定行驶里程×100% 

理论成新率=MIN（使用年限成新率,行驶里程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理论成新率×调整系数 

(3)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设备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3.房屋建筑物 

根据各类房屋建筑物的特点、评估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

主要采用成本法评估，对于与生产密切相关的房屋、构筑物因停产无使用价

值的，本次评估为零。 

(1)成本法 

评估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的重置成本一般包括：建安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

金成本及可抵扣增值税。房屋建筑物重置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重置成本=建安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可抵扣增值税 

①重置成本的确定 

A.建安综合造价 

对于大型、价值高、重要的建(构)筑物采用预(决)算调整法确定其建安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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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造价，即以待估建(构)筑物竣工图及相关资料和审核后结算工程量，按现行

工程预算定额、综合费率，分别计算得出基准日时的建安工程税前造价及含

税建安工程造价。 

对于一般性建(构)筑物，按其结构类型跨度、层高、装修水平等影响建

筑造价的因素分类确定其基准单方造价，该单方造价反映了该类型建(构)筑物

在评估基准日及所在地区正常的施工水平、施工质量和一般装修标准下的造

价情况。在此基础上根据建(构)筑物的特点(如不同的层高、跨度、特殊装修、

施工困难程度等)和现场勘查情况，对单方造价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确定建

安工程税前造价及含税建安工程造价。 

B.前期及其他费用的确定 

依据国家(行业)相关的各项取费规定，结合评估基准日建设工程所在地

的实际情况，将被评估单位视为一个独立的建设项目，根据企业固定资产的

投资规模确定。 

C.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按照被评估单位的合理建设工期，参照评估基准日中国人民银

行发布的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以建安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

费用等总和为基数按照资金均匀投入计取。被评估单位的合理建设工期为 2

年。资金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资金成本=(含税建安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 )×资金成本率×合理建

设工期/2 

D.可抵扣增值税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房屋类资产，计算出可

抵扣的增值税。 

②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综合成新率按照以下公式确定： 

综合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 

式中尚可使用年限的确定： 

根据评估范围内房屋建筑物经济耐用年限和已使用年限，结合现场勘查、

房屋建筑物历年更新改造情况、房屋维护状况等综合确定。在综合成新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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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过程中，以被估对象能否有继续使用功能为前提，以基础和主体结构的稳

定性和牢固性为主要条件，而装修和配套设施只有在基础和主体结构能继续

使用的前提下计算其新旧程度，并且作为修正基础和主体结构成新率的辅助

条件。 

③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4.土地使用权 

本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土地使用权评估值引用了山西国昇元土地估价有限

公司出具的晋国昇元地评字(2019)061 号《土地估价报告》中的评估报告结论。

引用的评估报告概况如下： 

(1)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的土

地使用权 

(2)评估目的：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收购南风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净资产 

(3)评估基准日：2019年 9月 30日 

(4)评估方法：市场比较法、基准地价法 

(5)评估结论： 

被评估单位 报告号 宗数 面积(m2) 评估价值（元）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元明粉分

公司 

晋国昇元地评字

（2019）061 号  
39 1038022.38 252,094,500.00 

(6)报告的有效期：自提交正式报告日起，壹年内有效。 

本资产评估报告引用以上土地估价报告，已经山西国昇元土地估价有限

公司的同意，并获本次评估的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同意，对于引用的土地估

价报告，我们已履行土地估价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的专业衔接程序，同时我

们仅承担引用土地估价结果的引用责任，不承担土地估价的责任。 

5.负债 

被评估单位的负债包括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其他应付

款、其他流动负债和其他非流动负债。评估人员首先核对了明细账与总账的

一致性，并对明细项进行了核查，同时，抽查了款项的相关记账凭证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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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凭证抽查的情况，确认其债务账面金额是否属实，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

定评估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人员于 2019年 11月 7日至 2019年 11月 15日对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

和负债实施了评估。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一)接受委托 

2019年 11月 7日，我公司与委托人就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基准日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以及各方的权利、义务等达成一致，并与

委托人协商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二)前期准备 

1.拟定评估计划 

2.组建评估团队 

3.实施项目培训 

(1)对被评估单位人员培训 

为使被评估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理解并做好资产评估材料的填报

工作，确保评估申报材料的质量，我公司准备了企业培训材料，对被评估单

位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并派专人对资产评估材料填报中碰到的问题进行解

答。 

(2)对评估人员培训 

为了保证评估项目的质量和提高工作效率，贯彻落实拟定的资产评估方

案，我公司对项目团队成员讲解了项目的经济行为背景、评估对象涉及资产

的特点、评估技术思路和具体操作要求等。 

(三)现场调查 

评估人员于 2019年 11月 7日至 2019年 11月 15日对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

和负债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对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等进行了必要

的尽职调查。 

1.资产核实 

(1)指导被评估单位填表和准备应向评估机构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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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指导被评估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自行资产清查的基础

上，按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及其填写要求、资料清单等，

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进行细致准确地填报，同时收集准备资产的产权证明

文件和反映性能、状态、经济技术指标等情况的文件资料等。 

(2)初步审查和完善被评估单位填报的资产评估明细表 

评估人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纳入评估范围的具体资产的详细状况，

然后仔细审查各类“资产评估明细表”，检查有无填项不全、错填、资产项

目不明确等情况，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关资料，检查“资产评估明细表”

有无漏项等，同时反馈给被评估单位对“资产评估明细表”进行完善。 

(3)现场实地勘查 

根据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数量和分布状况，评估人员在被评估单

位相关人员的配合下，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各项资产进行了现

场勘查，并针对不同的资产性质及特点，采取了不同的勘查方法。 

(4)补充、修改和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 

评估人员根据现场实地勘查结果，并和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充分沟通，

进一步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以做到：账、表、实相符。 

(5)查验产权证明文件资料 

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车辆的产权证明

文件资料进行查验，对权属资料不完善、权属不清晰的情况提请企业核实或

出具相关产权说明文件。 

2.尽职调查 

评估人员为了充分了解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进

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尽职调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1)被评估单位的历史沿革、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必要的产权和经营管

理结构； 

(2)被评估单位的资产、财务、生产经营管理状况； 

(3)被评估单位的经营计划、发展规划和财务预测信息； 

(4)评估对象、被评估单位以往的评估及交易情况； 

(5)影响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的宏观、区域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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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被评估单位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与前景； 

(7)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四)资料收集 

评估人员根据评估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评估资料收集，包括直接从市

场等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从委托方等相关当事方获取的资料，以及从政府

部门、各类专业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获取的资料，并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

了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 

(五)评定估算 

评估人员针对各类资产的具体情况，根据选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

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了初步评估结论。项目负责人对各

类资产评估初步结论进行汇总，撰写并形成初步资产评估报告。 

(六)内部审核 

根据我公司评估业务流程管理办法规定，项目负责人在完成初步资产评

估报告后提交公司内部审核。项目负责人在内部审核完成后，与委托人或者

委托人同意的其他相关当事人就资产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沟通，根据反馈

意见进行合理修改后出具并提交资产评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本资产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 

(一)一般假设 

1.假设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

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与被评估单位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

政策性征收费用等除已知事项外不发生重大变化； 

3.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管理层是负责的、稳定的，且有能力

担当其职务； 

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单位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二)特殊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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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资产评估报告

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

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保持一致。 

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上

述假设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签名资产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将不承担由于假

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十、评估结论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32,750.48 万元，评估价值为 42,938.01 万元，增值额为 10,187.53 万元，增值率

为 31.11%；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35,022.66 万元，评估价值为 34,915.18 万元，减

值额为 107.48 万元，减值率为 0.31%；净资产账面价值为-2,272.18 万元，资产

基础法评估价值为 8,022.83万元，增值额为 10,295.01 万元，增值率为 453.09%。 

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1 11,078.34 9,154.24 -1,924.10 -17.37 

二、非流动资产 2 21,672.14 33,783.77 12,111.63 55.89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0.00 0.00 0.00 0.00 

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5 9,864.11 8,574.32 -1,289.79 -13.08 

在建工程 6 0.00 0.00 0.00 0.00 

油气资产 7 0.00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8 11,808.03 25,209.45 13,401.42 113.49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11,808.03 25,209.45 13,401.42 113.49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 0.00 0.00 0.00 0.00 

资产总计 11 32,750.48 42,938.01 10,187.53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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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三、流动负债 12 34,879.35 34,879.35 0.00 0.00 

四、非流动负债 13 143.31 35.83 -107.48 -75.00 

负债总计 14 35,022.66 34,915.18 -107.48 -0.31 

净资产 15 -2,272.18 8,022.83 10,295.01 453.09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司的净资产价值评估结果为

8,022.83万元。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

专业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一 )本资产评估报告中，所有以万元为金额单位的表格或者文字表述，

如存在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出现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本次评估利用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11 月 10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 ZG11837 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根据

所采用的评估方法对财务报表的使用要求对其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但对相关

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评估基准日的财务状况和当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发

表专业意见并非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责任。 

(三 )本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土地使用权评估值引用了山西国昇元土地估价

有限公司出具的晋国昇元地评字(2019)061 号《土地估价报告》中的评估报告

结论。 

(四 )关于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特别说明以及该事项可能

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除部分房屋建筑物取得房屋产权证，对于其他未取得房产证的房屋被评

估单位已出具相应的书面说明，承诺该部分资产属其所有，不存在产权纠纷，

对于因该部分资产权属可能造成的纠纷由被评估单位承担全部责任。对于该

部分资产，其面积是企业根据工程结算资料或者实际测量进行申报的，评估

人员进行了抽查核实后以企业申报面积进行评估，如未来企业办理相关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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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时其面积与申报面积不符，评估结果应根据产权证书载明的面积进行调

整。 

(五)根据《资产评估法》、资产评估准则以及《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

导意见》，委托人和相关当事人委托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

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执行资产评估业

务的目的是对资产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对资产评估对象

法律权属确认或者发表意见超出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执业范围。资产评估专

业人员不得对资产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 

(六)关于担保/租赁/或有负债（或有资产）等事项的性质、金额及与评

估对象的关系特别说明以及该事项可能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于

2019年 3月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贰亿肆仟玖佰万元，借款

期限 2019年 3月 26日至 2020年 3月 25日。同时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所属的 39 宗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作为抵

押物办理了抵押，其中 37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在本次评估范围内。 

(七 )关于评估基准日至资产评估报告日之间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

事项特别说明； 

2016年 4月 22日，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融资金额 2 亿元，租赁期五年，租赁

物为年产 45 万吨元明粉、10 万吨硫化碱、5 万吨硫酸钡的日化化工生产线及

配套设备，截止评估基准日已偿还本金 1.2亿元。 

(八 )关于本次资产评估对应的经济行为中，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

响的瑕疵情形特别说明； 

根据运城市人民政府运政函（2019）38 号《关于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四厂予以停产的通知》，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

厂（元明粉分公司）于 2019 年年底前完成退城搬迁，目前搬迁改造方案尚未

确定，关于搬迁改造的补偿相关方案尚未确定，2019 年底前难以完成搬迁任

务，要求被评估单位于 2019年 10月 31日彻底停产。 

(九 )关于评估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特别说明以及该事项可能对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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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对于纳入评估范围内的管线、沟槽等隐蔽工程，主要通过核对图纸、查

看检验记录、维修记录以及了解使用状况等进行现场核实。 

本次评估范围内各项房屋建（构）筑物、设备资产的技术规格或参数资

料，是由被评估企业提供的，对被评估企业申报评估的设备，评估人员尽可

能进行了现场抽查核实，对于因工作环境、地点、时间限制等原因不能现场

调查的资产，如设备内部构造，评估人员通过向被评估企业有关人员调查、

询问或查阅相关记录等方法进行核实。 

评估人员与企业人员一同对评估范围内的房屋建筑物进行了盘点核实，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部分房屋建（构）筑物已拆除，企业尚未进行账务处理。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响。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范围 

1.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为：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2.资产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本项目对应的经济行为有效。 

3.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委托人

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在载明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使用资产

评估报告。 

4.未经委托人书面许可，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得将资

产评估报告的内容向第三方提供或者公开，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未征得资产评估机构同意，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

者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 )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

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

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三 )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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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

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

的保证。 

(五 )资产评估报告系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和资产评估准则，根据委托履行必要的资产评估程序后出具的专业报告，本

报告经承办该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师签名并加盖评估机构公章，经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机构或所出资企业备案后方可正式使用。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资产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2019年 11月 15日。 

 

 

 

法定代表人：权忠光 

 

 

 

资产评估师： 陈彦君               资产评估师：刘棋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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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附件一、与评估目的相对应的经济行为文件； 

附件二、被评估单位专项审计报告； 

附件三、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营业执照； 

附件四、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附件五、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承诺函； 

附件六、签名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附件七、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评估资格交回证明复印

件； 

附件八、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证书复印件； 

附件九、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附件十、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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